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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請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，分別說明何謂地下層、避難層、夾層、閣樓及

基地地面？（25 分）

二、請依建築法規定，說明主管建築機關接到使用執照申請案後，應如何處

理？（25 分）

三、請依都市計畫法規定，說明細部計畫應以細部計畫書及細部計畫圖表明

那些事項？（25 分）

四、請依國土計畫法規定，分別說明國土計畫的種類及其擬訂、審議及核定

的機關為何？（25 分）


